
公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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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 中華民國 JJL 牟 E 月 18 日
發文字號:中檢謀執繩 104 年執從 193 字第 號

t71019 
主音:公告發還本署 104 年執從字第 193 號受刑人徐文達恐嚇取財得

利案件內扣押物新臺幣 10000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 475 條第 1 項規

公告事項:

一、上列扣押物品，應受發還人所
特公告招領。

二、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 2 年內

總務科(贓物庫)請領。如委

三、期滿無人聲請發遷，其物歸國哺育l~fS/'
.心•• 恥一….叫……E刊叫μ

四、本件副本抄送本署總務斜(付貝贓戚 品趴晰ι~i:尸
-

號)

五、本件確定日 103 年 11 月 19 日。

正本:本署牌示處

副本:本署總務科(贓物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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